
德财基〔2025〕审预字012号

关于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
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中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会议纪要〔2025〕第5次文件批准立项。 
本工程位于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面积约110亩。主要工作内容为新建砖砌围墙551米，树木移栽13株，废土及建筑垃圾外运2470.01立方。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4〕20号）；
5.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二○二五年第二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2号)及市场询价；
6.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前期其他费及不可预见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工程量多计，审减10.71万元；
2.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1.66万元；

3.材料价格按实调整，审增0.05万元；
4.前期费及不可预见费调整，审减4.25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844179元，审定金额为678479元（其中：工程费597263元、工程建设其他费63298元、不可预见费17918元），审减金额为165700元，审减率19.63%。（详见附件）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减建设单位管理费1164元，费用已在审定金额中扣除。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工业固灰相关费用未送审，未纳入本次预算内。
3.本工程弃土场为元普庵弃土场，运距暂定10km，结算时应提供过程性资料以及相关签证资料。
4.暂估价、暂列金额情况说明：

（1）围墙文字喷绘按10000元/项暂列。

5.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6.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7.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时利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黎风                初审负责人：雷攀
内审人员：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4月9日

附件：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三一路以南、莲子塘路以西地块环境整治工程
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720463.72
	597262.75
	123200.97
	

	二
	前期其他费
	102100.99
	63298.06
	38802.93
	　

	1
	监理费
	12827.96
	10634.35
	2193.61
	暂按德财函〔2018〕2号文

	2
	设计费
	17507.27
	14513.48
	2993.78
	

	3
	工程测绘费
	842.94
	698.80
	144.14
	

	4
	造价咨询费
	3622.06
	3002.68
	619.38
	

	5
	建设单位管理费
	7204.64
	4808.63
	2396.01
	1%

	6
	渣土处置费
	60096.12 
	19640.12
	30456.00
	按实结算

	三
	不可预见费
	21613.91
	17917.88
	3696.03
	3%

	　
	合  计
	844179
	678479
	165700
	19.63%


PAGE  


